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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黃瓊慧

電話：05-3620123-8411

傳真：05-3620521

電子信箱：cyong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1101383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1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「行

政專長教師介聘」補充說明，請各校配合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11年5月25日府教幼字第1110128902號函諒達暨依據

嘉義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縣內介聘注意事項第8點

規定辦理。

二、參加行政專長教師介聘資格：參加介聘教師除需具備主任

資格外，尚須持校長開立推薦函始具參加行政專長教師介

聘資格。

三、校長開立推薦函之規範：

(一)學校之主任出缺或校內主任當年度申請介聘至他校時，

校內無教師具行政專長，或具有行政專長之教師無擔任

主任之意願或知能時，校長得開立推薦函予其他學校具

行政專長並願意介聘至該校擔任主任之教師。

(二)校長開立之推薦函數量，不得超過當年度該校主任缺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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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因校內主任申請介聘所預估出缺缺額之合計數量。(1

個主任缺限開立1張推薦函)

(三)介聘當日，學校不得再開立推薦函。(本年度教師參加行

政教師介聘，除需參加111年6月8日積分審查外，推薦函

另訂於111年6月15日受理收件審查)

(四)獲得開缺學校校長推薦函並介聘成功之教師，須於該校

兼任主任職務滿2年。

四、第二輪行政專長教師介聘：若校內現職主任參加普通班教

師介聘，如介聘成功，所遺缺額留至第二輪行政專長教師

介聘辦理。

五、介聘當日教師於行政專長教師介聘階段調出後，學校得保

留彈性是否連帶開缺(主任缺)。若不連帶開缺，此缺額即

予以保留不開缺，不再另開一般教師缺；若學校同意連帶

開缺，但無行政專長教師調入，此缺額即予以保留不開

缺，不再另開一般教師缺。

六、經偏遠地區候用主任甄選分發者，依當年度偏遠地區候用

主任甄選簡章規範辦理。

七、另候用校長因自當年度7月1日起需至教育處進行行政實

習，如欲參加縣內教師介聘，僅得以一般教師介聘，不得

參加行政專長教師介聘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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